2025年全国演出经纪人员
资格认定考试大纲
概述

一、考试性质
全国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认定考试是依据《行政许可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的国家准入类职业资格考试。考试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目的是检验考生是否具备从事演出经纪职业的基本素养、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二、考试科目
考试设置两个科目，分别为《思想政治与法律基础》和《演出市场政策与经纪实务》。
三、考试方式
全国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认定考试由文化和旅游部组织，采取计算机闭卷考试方式。考试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每个科目单项选择题50题（每题1分，共50分），多项选择题30题（每题1分，共30分），判断题20题（每题1分，共20分）。
思想政治与法律基础
第一部分  思想政治
一、理论知识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历史地位。
2.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3.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关于文化和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
4.“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意义。
5.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6.“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

7.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

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

9.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论述。

二、文化工作方针政策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重要精神。

2.《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
5.《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主要内容。
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关于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内容。

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中关于“中华文化数据库、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文化大数据体系、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的论述。
三、“四史”和国情

1.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基础知识。

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重要精神。
3.2024年3月以来国内外时政大事。
第二部分  法律基础
一、宪法及宪法相关法
《宪法》关于我国的基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基本国策，国家发展文化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国旗法》关于国旗图案，升挂国旗，使用国旗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关于国歌名称，奏唱国歌，使用国歌的规定。《国徽法》关于国徽图案，悬挂国徽，使用国徽的规定。
二、《民法典》
《民法典》总则编关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法人的定义和范围,非法人组织的定义和范围、代理的规定。

《民法典》合同编关于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违约责任，以及买卖合同，委托合同，行纪合同的规定。

《民法典》人格权编关于姓名权和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关于用工单位责任和劳务派遣单位、劳务用工单位责任，个人劳务关系中的侵权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责任，损害赔偿的规定。
三、税收法律制度
《税收征收管理法》关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缴纳或者解缴税款义务的规定。

《个人所得税法》关于个人纳税义务的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关于企业纳税义务的规定。

四、安全法律制度

《国家安全法》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文化安全的规定。

《网络安全法》关于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的规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处理个人信息的基本原则、个人信息处理的一般规则、敏感个人信息处理的处理规则。

《安全生产法》关于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检查的规定。
《突发事件应对法》关于突发事件的概念，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应当坚持的原则，禁止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应对突发事件征用财产与征用补偿，单位预防突发事件义务，公共场所和其他人员密集场所的经营单位或者管理单位预防突发事件义务，突发事件信息报告义务，有关单位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的义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的规定。
《消防法》关于消防安全检查告知承诺管理，团体、企业等单位消防安全职责，消防安全许可，单位和个人火灾报警和救援义务的规定。

《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扰乱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行为及其处罚，举办大型活动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及其处罚，娱乐场、运动场等供社会公众活动的场所经营管理人员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及其处罚，恐怖、残忍表演的处罚，伪造、变造或者买卖文艺演出票等有价票证、凭证等行为的处罚，组织播放淫秽音像、组织或者进行淫秽表演以及为上述活动提供条件的违法行为及其处罚的规定。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中关于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定义，大型群众性活动承办者的安全责任，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的条件和程序的规定。

五、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著作权法》关于保护客体，著作权人及其权利，著作权归属，著作权合理使用，表演者使用他人作品演出时对作品著作权人应尽义务，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的权利，职务表演的权利归属的规定。
六、外国人在中国就业法律制度
《出境入境管理法》《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关于外国人入境出境、停留居留、调查和遣返，外国人及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定义，就业许可申请与审批，劳动管理，不予签发签证的情形，外国人不准入境的情形的规定。
七、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
《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国家鼓励创作、出版、制作和传播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作品，禁止制作、复制、出版、发布、传播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作品，作品包含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分类提示，禁止招用童工和对未成年工进行特殊保护的规定。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关于鼓励和支持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信息，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规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的规定。
八、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法律制度

《劳动法》关于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工资，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和劳动争议的规定。

《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和变更，解除和终止；集体合同、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的规定。

九、其他相关法律制度

《爱国主义教育法》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实施措施、禁止行为的规定。

《英雄烈士保护法》关于烈士的历史功勋，弘扬传承英雄烈士精神，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法律保护的规定。

《广告法》关于禁止虚假广告和广告主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广告表述应当准确、清楚、明白，广告内容的禁止性情形，广告在未成年人和残疾人保护方面的特殊要求的规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经营者与消费者交易遵循的原则，经营者的义务，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所承担的义务的规定。

《宗教事务条例》关于不得利用宗教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等的规定。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关于卫生许可、备案的规定。
演出市场政策和经纪实务
第一部分  演出市场政策
一、《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一）演出市场基本概念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适用范围。营业性演出的主管部门。营业性演出应当坚持的原则。营业性演出的概念和具体形式。文艺表演团体、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的概念、业务范围等。
（二）营业性演出主体设立审批规定
1.文艺表演团体

内地投资者及港澳地区投资者投资设立文艺表演团体的条件、需要提交的审批材料、审批层级、审批时限规定及信息变更的有关规定。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文艺表演团体）的有效期。对外商投资文艺表演团体的市场准入管理措施。文艺表演团体的权利义务。
2.演出经纪机构

内地投资者、港澳台地区投资者及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演出经纪机构的条件、需要提交的审批材料、审批层级及审批时限规定。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演出经纪机构）的有效期。港澳地区的演出经纪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有关规定。演出经纪机构的权利义务。
3.演出场所经营单位

内地投资者投资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的备案要求、备案材料、备案层级。港澳台地区投资者、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的条件、需要提交的审批材料、审批层级及审批时限规定。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的信息变更有关规定。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的权利义务。 
4.个体演出经纪人、个体演员

个体演出经纪人、个体演员的备案规定。个体演出经纪人的从业范围。个体演员可以举办或参加演出活动的类型。
（三）营业性演出活动审批规定
1.营业性演出活动举办主体
可以自行举办营业性演出活动的主体；可以申请举办营业性组台演出活动的主体；可以申请举办外国或港澳台地区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活动的主体及其应当符合的条件；可以申请在歌舞娱乐场所、旅游景区、主题公园、游乐园、宾馆、饭店、酒吧、餐饮场所等非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举办营业性演出活动的主体。
2.营业性演出活动审批要求
举办内地文艺表演团体、演员参加的营业性演出活动，申请层级、需要提交的材料及审批时限规定。举办外国或港澳台地区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活动，申请层级、需要提交的材料及审批时限规定。变更演出名称、演出举办单位、参加的文艺表演团体和演员、演出时间、演出地点的有关规定。演出活动消防安全、现场秩序方面的有关要求。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营业性演出应当提交的材料。在公共场所举办营业性演出活动的有关规定。  
3.营业性演出活动内容要求
营业性演出在广告宣传方面的规定。营业性演出内容的禁止情形和管理规定。
（四）法律责任
1.违反主体审批规定的法律责任
对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超范围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变更营业性演出经营项目未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等情形的处罚规定。对伪造、变造、出租、出借、买卖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处罚规定。
2.违反演出活动审批规定的法律责任
对未经批准举办营业性演出，变更演出举办单位、参加演出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员或者节目未重新报批等情形的处罚规定。对伪造、变造营业性演出门票的处罚措施。对举办外国或港澳台地区文艺表演团体、演员参加的营业性演出活动，隐瞒近两年违规记录，提交虚假声明等情形的处罚规定。对伪造、变造、出租、出借、买卖营业性演出批准文件，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营业性演出批准文件的处罚规定。对演出内容违反有关规定的处罚规定。对假唱、假演奏、为假唱提供条件等情形的处罚规定。
3.个人的法律责任
因违反有关规定被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或者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或责令变更登记时，对当事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处罚规定及对当事个人的从业限制规定。
二、相关规范文件
（一）演出活动管理

《文化和旅游部 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23〕96号）中关于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的审批管理要求、票务管理机制、现场管理的相关规定。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简化跨地区巡演审批程序的通知》（办市场发〔2021〕181号）中跨地区巡演适用范围、备案材料、办理渠道和具体办理流程。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演出市场繁荣发展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20〕62号）中对演出新业态的监管原则，对在剧院等演出场所提供现场文艺表演播放、在线演出等新业态的管理规定。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模仿秀营业性演出管理的通知》（办市发〔2018〕2号）中对模仿秀演出的审批管理规定。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网络演出剧（节）目经营活动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23〕8号）中网络演出剧（节）目的概念、经营资质、报审报备要求、内容要求和经营管理要求等。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文旅市场发〔2021〕91号）中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的定义，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应取得的资质，应当履行的义务和管理要求。
（二）演出市场信用管理
《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规定》（文化和旅游部令第7号）的适用范围，失信主体认定情形，文化市场失信主体管理措施，信用信息公开与共享，信用修复等有关规定。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修复工作指南〉的通知》（办市场发〔2022〕172号）中对信用修复工作的总体要求，开展信用修复的工作流程、申请材料及信用修复培训有关规定。

演出经纪实务
一、演出经纪人员
《演出经纪人员管理办法》（文旅市场发〔2021〕129号）出台的背景；演出经纪活动的概念和范畴；演出经纪人员资质认定条件、认定程序等，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认定考试制度有关规定；演出经纪人员执业规范；对演出经纪人员、演出经纪机构的监督管理措施。

《演出经纪人员继续教育实施意见》（办市场发〔2022〕148号）中关于演出经纪人员继续教育的有关规定。

《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证管理规定（试行）》（办市场发〔2022〕151号）中关于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证申领、变更、补发、注销等业务的办理规定。
二、演出经纪业务
（一）演出项目经纪
演出策划、演出制作、演出市场营销、演出合同管理、演出风险管理、项目报批等演出项目经纪的基本内容和业务流程。
（二）演员经纪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演出经纪行为加强演员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21〕101号）中关于演员经纪公司、工作室和演员经纪从业人员对演员的管理职责，做好粉丝正面引导的相关规定。《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工作者教育管理和道德建设的通知》有关内容。

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电影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的指导意见》中对明星代言活动应当坚持的原则及具体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网络主播行为规范〉的通知》（广电发〔2022〕36号）的适用范围、网络主播在提供网络表演及视听节目服务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及禁止情形，网络表演、网络视听平台和经纪机构的责任等。

（三）演出票务经纪
《文化部关于规范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经营秩序的通知》（文市发〔2017〕15号）中营业性演出票务经营单位应当具有的资质，应当承担的义务，保障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管理规定。
三、演出经纪行为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演出经纪行为加强演员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21〕101号）出台背景；对演员经纪公司、工作室和演员经纪从业人员资质管理要求，演出经纪人员、演出经纪机构在演出活动中的管理内容和职责；关于演员经纪公司的执业范围，规范演员从业行为的要求，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行业协会对演出活动的监管要求。

《中央文明办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中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总体要求和工作举措。
四、演出安全标准与应急
（一）演出场所及舞台安全常识
《演出场馆设备技术术语 剧场》（WH/T59-2013）中关于剧场专用设备、剧场及其组成部分、剧场类型等内容。
《演出安全》（GB/T36729-2018）中的术语定义、分类、演出安全规程、演出安全规范、演出事故分类、演出安全分类等内容。

《剧院工艺安全要求》（GB/T45229-2025）中关于工艺安全、观众流线安全等内容。
《舞台机械 刚性防火隔离幕》（GB36726-2018）中刚性防火隔离幕的适用范围、术语和定义、通用要求、主要组成部分的要求以及操作与维修等内容。

《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安全》（GB∕T36731-2018）中安全技术要求、安全管理规范、安全操作规程等内容；《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安全监督检验规范》（WH/T92-2021）中适用范围、术语和定义、监检与检验实施、过程监检以及验收检测等内容。

《演出安全 第7部分：舞台威亚安全》（WH/T78.7-2021）中适用范围、术语和定义、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设计审查与过程监检及验收检验要求以及使用与维护要求等内容。
（二）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
《文化部关于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文化市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文市发〔2017〕5号）中文化市场经营主体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应急管理部关于贯彻实施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全面实行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告知承诺管理的通知》（应急〔2021〕34号）中关于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告知承诺管理制度的基本内容。

五、文学艺术基础知识和演出市场概况
（一）文学艺术史基本知识
中外音乐史、舞蹈史、戏剧史基础知识；中国戏曲曲艺史基础知识。
（二）舞台艺术基础知识

舞台艺术分类；舞台艺术专业术语。

（三）演出市场基本情况

中国演出市场发展新趋势、新业态；演出行业重要活动、重要奖项。
注：
法律的名称，加书名号，名称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略。

若无特别说明，考试大纲所列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均指截至2025年1月31日的生效版本。


